
说 明

《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参照执行标准（2025

年本）》（以下统称本标准）共十四编，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行政

处罚职权种类划分为：市场主体登记监督管理、价格监督检查和

反不正当竞争、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广告监督管理、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计量监督管理、

标准化管理、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商标监督管理、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运用及其他编。

一、参照执行适用范围

1.自本标准印发之日起，市场监管部门新立案的行政处

罚案件参照执行本标准。

2.本标准印发之日前，市场监管部门已立案但尚未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按照“从新兼从轻”的原则，参照执

行本标准。但是，如参照执行本标准对当事人做出的行政处

罚更重，应参照执行原适用基准。

3.本标准未涵盖的法律法规，其行政处罚裁量，由各级

市场监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该法律

法规的规定，参照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进行裁量。

二、参照执行注意事项



1.市场监管部门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时，应当在行政处罚告

知文书以及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对本标准等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的

适用情况予以明确。

2.在内部批件中引用本标准时，需明确编、条、款、项、

目等序号，并引用至条文中规定的最小序号。

3.本标准各裁量档次的处罚幅度上限均不包含本数，但

是与法条原文一致的除外；处罚幅度下限均包含本数。

4.本标准的各裁量档次，“不足”“超过”不包含本数，

“不超过”包含本数。

三、执行情况反馈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适用《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

权适用规则》或者本标准等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可能出现明显不当、

显失公平情形的，或者适用本标准的客观情况发生变化的，经个

案逐级报请省局批准后，可以调整适用；遇有操作性不强等情况，

可及时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附上相关案例及情况说明，书面盖

章反馈省局法规处。省局法规处将予以调查研究、征求省局业务

处室意见后，视情况启动对本标准的修订工作。


